
　 　 　 　 年 　 月 　 日

　 年 　 月 ～ 年 月 個 月

※請附上交換留學期間之成績證明書影本

系所主任姓名 印

[表格５] 

申請編號

(請學生返台後3個月內提交報告書給台灣就讀學校。之後請校方以公文方式寄回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。)

姓名（英文拼音）

在籍大學

　
交換大學

系所

報告書寫法

交 換 期 間

 

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(短期留學生)留學狀況報告書
(一般類別 /日本研究類別 /一般・日本研究類別 )※請勾選

　     以本表格為封面，再依照下列規定製作報告書。

 　1.　內容張數

            不含本表格，A 4 紙張約2～3張(相片亦可)。

     2.　報告內容

　    ①透過這次留學，所學習或思考到的事情。

        ②今後將如何應用這次留學經驗。

        ③其他。

 

系所主任評語

　交換月數

在籍大學

系所

交換大學


